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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二零一零年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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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

• 背景

• 計帳糾紛

• 電訊局採取的行動

• 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未來路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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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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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• 內容服務令流動電話服務更多元化，例如：
股票報價／自動股票資訊提示

天氣預報和報告

航班資料更新

根據地點推介服務（例如附近餐廳優惠……）

社交服務

• 流動內容服務的傳送媒體：
短訊服務（SMS）
多媒體訊息服務（MMS）
話音通訊

手機應用程式下載（例如遊戲）

（……可能還有其他方式）

流動內容服務令流動電話用戶享用更多元化服務並推動業界創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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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（續）

• 計帳安排
流動內容服務多數由第三方內容服務供應商（內容供應商）提
供

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未必與最終用戶有直接的計帳關係

流動網絡營辦商或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會替內容供應商向最終
用戶收帳

在流動內容服務的傳送和收費服務安排方面，流動網絡營辦商
與內容供應商之間存在着一種合約關係

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替內容供應商收取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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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（續）

• 流動內容服務的一般訂用過程
經互聯網

用戶在網上以其流動電話號碼登記訂用服務

用戶收到內容服務供應商的短訊要求作覆

用戶在網上回覆確認訂用服務

經流動電話

準用戶收到廣告和推銷訊息

用戶使用流動電話（經短訊／撥號／流動入門網站）向內容供應商要求訂用
流動內容服務

內容供應商在宣傳和用戶訂用服務的過程中，應向用戶提供清晰的收費
資料及相關的服務條款及條件。

訂用流動內容服務過程的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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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帳糾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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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帳糾紛—接駁收費流動內容服務

• 二零零九年一月至十二月中：

電訊局收到96宗用戶投訴
（超過一半的投訴已由流動網絡營辦商解決）

• 常見投訴：

內容供應商沒有提供清楚的收費詳情

內容供應商沒有表明／提供取消服務的方法

用戶未知悉自己已經登記使用收費流動內容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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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訊局採取的行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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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訊局採取的行動

二零零九年十一月四日

• 電訊局去信流動網絡營辦商
請其注視有關問題，並探討改善措施。

特別是可否在每一個包含收費流動內容的短訊中加入提示／警告。

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日

• 電訊局發出消費者注意事項
建議消費者採取防範措施，以免出現與收費流動內容服務有關的不必要計帳糾紛和金錢損失。

• 電訊局要求流動網絡營辦商跟進收到的投訴。

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六日

• 電訊局與流動網絡營辦商會面，跟進有關提高收費資料透明度的問題。

電訊局在傳媒廣泛報導前已採取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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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訊局採取的行動（續）

二零零九年十二月

•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五日，消費者委員會就收費短訊引起的計帳糾紛
發表報告

•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六日，電訊局與所有流動網絡營辦商的高級管理
層會面，同意訂立一套業界守則

• 電訊局與流動網絡營辦商在過去數星期合力制訂守則，以提高收費資
料的透明度

二零一零年一月

• 香港通訊業聯會在二零一零年一月十一日公布一套守則，以提高流動
內容服務的收費資料透明度及改善有關安排

• 政府歡迎業界同心協力

電訊局與流動電訊業同樣希望保障消費者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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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
業界守則



13

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守則會即時生效，但某些條文則於未來數個月內待實施了適當安排後
落實

• 為確保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，流動內容服務應－

明顯及清楚地顯示所提供的流動內容服務需要收費及何時開始收費；

提供清晰的收費資料；

規定先得到消費者的明確同意，才可提供服務；

向流動服務用戶清楚說明終止服務的安排，而有關安排必須容易明白及執行；

• 如發現內容供應商違反守則，內容供應商須在糾正有關違規前暫停服
務；如未能暫停服務或屢次違反守則，營辦商可能會在其平台上終止
內容供應商的服務

• 守則載列有關各方－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（內容供
應商和行政機構）的職責及相關程序

業界守則旨在提高收費資料的透明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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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內容供應商的責任：

在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同意就傳送流動
內容服務及收費服務訂立合約安排前，須向行政機構申請
和領取正面評核書，以顯示其能力和確保承諾充分遵從業
界守則的相關條文；

須以夠大的字體和與背景對比明顯的印刷或電子廣告／宣
傳物料，向用戶提供清晰的收費資料；

須在開始提供流動內容服務前向客戶發送免費短訊，要求
客戶就購買或訂用服務給予肯定或否定的答覆，藉以獲取
客戶的同意／授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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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內容供應商的責任（續）：

於提供訂用服務前或於合約中，並以不同途徑持續地以清
楚的方式，向客戶提供有關如何取消訂用和取消登記所訂
用的流動內容服務；

須時刻遵從業界守則，並願意於被發現違規後的24小時
內作出糾正，否則會引致流動網絡營辦商終止提供流動內
容服務或終止其合約；

提供熱線處理消費者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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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行政機構的責任：

一個由業界資助的組織，為流動服務業落實業界守則而
設；

制定與內容供應商和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
商合作的詳細程序及準則，包括評核準則、查核遵從守則
情況和處理客戶投訴程序等；

審核和評核內容供應商承諾遵從守則的情況，以向合資格
的內容供應商發出正面評核書；

定期查核內容供應商遵從守則的情況和調查違規事項，藉
以監察和採取管制行動，確保供應商時刻遵從業界守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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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行政機構的責任（續）：

如有任何違規情況，向內容供應商發出警告和糾正通知
書，以及向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發出暫
停／終止服務通知書

如證實違反業界守則而又不予糾正，會撤銷內容供應商的
正面評核書；

在其網站公布和更新獲發正面評核書的內容供應商名單，
以及違反業界守則的內容供應商名單；以及

通知所有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上述名
單，並告知他們將採取的管制行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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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的責任：

只與獲行政機構（設立以評核內容供應商有否遵從本守
則）發出正面評核書的內容供應商簽訂合約，以提供流動
內容服務和計帳服務；

在與內容供應商簽訂的商業合約中加入條款，規定流動內
容服務的提供、發送及計帳安排須嚴格遵從本守則（守則
會不時修訂）；

須協助行政機構調查涉嫌違反業界守則的內容供應商；

須協助客戶與有關內容供應商聯絡，以終止訂用流動內容
服務，以及在收到內容供應商的確認時，立即停止向客戶
計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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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流動內容服務的業界守則

• 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的責任（續）：

須遵照行政機構的通知，暫停或終止內容供應商在網絡平
台的流動內容服務；

核證客戶所訂用流動內容服務的計帳資料、帳單記錄和來
電儲存，以協助和方便客戶與內容供應商解決計帳糾紛；

確保客戶與內容供應商之間與流動內容服務有關的計帳糾
紛，不會影響流動網絡營辦商／流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向相
關客戶提供其他電訊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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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路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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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路向

• 電訊局會密切監察業界守則的落實情況，並評估其成效。
業界實施守則後，假使問題仍然存在，當局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實施其他更嚴格的
措施，以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。

如發現任何電訊持牌人違反牌照條件或《電訊條例》的條文，會立即採取行動。

• 公眾期望流動電訊業和其他有關各方會確保新服務令用戶滿意。業
界應把消費者權益放在首位，以保障業務和聲譽。

電訊局與流動電訊業保障消費者免受不當行為影響



22

謝謝！


